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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以往有關 2003年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的討
論，以便事務委員會在即將於 2003年 9月 29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此事。

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時間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時間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時間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時間

2. 投票時間一事是在檢討 2000年立法會選舉選舉安排時提出討
論的。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8(1)
條，於 2000年 12月 8日向行政長官提交了有關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報告
書。報告書說明選管會就 2000年 7月 9日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及 2000年 9月 10日舉行的換屆選舉所作出的選舉安排、研究該等安排的
成效、闡述如何處理投訴，以及載述選管會在檢討有關程序及實際情況

後所提出的建議。

3. 報告書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研究應否把現時由上午 7時 30
分至晚上 10時 30分的投票時間縮短，因為有人認為 15小時的投票時間實
在過長。報告書的有關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4. 在 2001年 2月 19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了選
管會的報告書及當中所載的建議。一名委員表示支持縮短投票時間，但

另一名委員則不表贊同，因為該名委員認為縮短投票時間會影響選民的

投票率。政府當局曾答允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會諮詢公眾。有關會

議的紀要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

諮詢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月 20日的會議

5. 在 2003年 1月 20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了各
項有關 2003年區議會選舉選舉開支上限及點票安排的建議。葉國謙議員
在評論擬議的點票安排時表示，他的選民中有人認為現時由上午 7時 30
分至晚上 10時 30分的投票時間過長，可以縮短。政府當局解釋，選管會
仍未就此作出任何決定，並會聽取各界就此事表達的意見。

2003年 4月 24日的會議

6. 在 2003年 4月 24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了選
管會就 2003年區議會選舉各項選舉安排提出的建議，包括把投票時間縮
短 3小時的建議。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過往在討論立法會及區議會選
舉的選舉安排時，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曾關注到投票時間過長，並表示

支持縮短投票時間。鑒於該等意見，並考慮到選舉將於星期日進行，大

部分選民都不用上班，選管會建議把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縮短
3小時，把投票的結束時間由晚上 10時 30分提前至晚上 7時 30分。換言
之，投票時間會為時 12小時，由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政府當局
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有關文件第 13至 19段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7. 部分委員支持建議，但部分委員則關注到，許多選民可能無

法趕及在晚上 7時 30分投票結束之前到投票站投票，而該項建議會令選
民的投票率下降。他們認為，若把投票時間縮短至 12小時，則應盡量推
遲截止投票的時間。一名委員亦建議，當局應考慮選民的投票習慣，然

後就縮短投票時間的安排作出決定。總選舉事務主任曾同意反映委員的

意見，供選管會考慮。有關會議的紀要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選管會發表的《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

8. 選管會曾發出《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的建議》 (“《指引建
議》”)，以諮詢公眾，諮詢期為 2003年 4月 28日至 5月 27日。經縮短的擬
議投票時間 (即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 )載於《指引建議》首頁的 “重
要資料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

9. 經選管會定稿的指引已於 2003年 9月 23日隨立法會CB(2)3097/
02-03號文件送交全體議員。該份指引將於 2003年 9月 29日實施，並適用
於在該日後舉行的所有區議會一般選舉及補選。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投
票時間為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 (請參閱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選管會就新指引
發出的新聞公報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I。



落實縮短投票時間的程序

10. 政府當局曾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無須修訂任何現行條例，

也可落實縮短投票時間的安排。

11.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區議會 )規例》第 30條訂明，總
選舉主任必須在投票日前 10天或之前在憲報指明投票時間。該規例第 30
條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II。

事務委員會於事務委員會於事務委員會於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29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12. 事務委員會應楊森議員的要求，會在 2003年 9月 29日舉行特別
會議，討論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按照主席黃宏發議員的指
引，秘書處已要求政府當局及選管會提供以下資料  

(a) 如何就縮短 2003年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的建議諮詢有關
方面及公眾，以及諮詢所得的意見為何；

(b) 1999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 (按投票時間提供 18個區議會
選區登記選民的數目及百分比 )；

(c) 2000年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投票率 (按投票時間及參照 18
個區議會選區的分界提供登記選民的數目及百分比 )，舉
例而言，就香港島地方選區而言，應把投票率細分為中

西區及東區兩個區議會選區的投票率；

(d) 預期透過縮短投票時間 3小時而可節省的開支為何；

(e) 把投票時間縮短至 12小時及建議把投票時間定為上午 7
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的理據為何；及

(f) 政府當局及選管會決定建議把投票時間定為上午 7時 30
分至晚上 7時 30分之前，就須在星期日工作的各行各業僱
員的工作時間進行的分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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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節：檢討及建議  — 有關投票日運作情況的事項

(A ) 投票時間

12 .34 有建議認為 15 小時實在過長，投票時間應縮短。這項建議很可

能 是 基 於 這 假 定 ／ 信念 而 提 出 的 ： 如 選舉 在 星 期 日 舉 行 ，大 多 數 選 民

可 隨 時 前 往 投 票 ， 但如 選 舉 在 周 日 舉 行， 則 大 部 分 選 民 都須 在 ㆖ 班 前

㆘班後始可投票。況且，延長投票時間未必有助提高投票率。

12 .35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應 考慮 縮短 投票時 間， 但在 作 出有關決 定前 ，選 管會 將

先徵詢公眾意見。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9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

X   X   X   X   X   X

V. 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檢討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檢討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檢討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檢討

( 立 法 會 CB(2)126/00-01(06) 、 CB(2)755/00-01 、
CB(2)755/00-01(01)及CB(2)877/00-01(04)號文件 )

3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請委員參閱有關選舉管理
委員會 (“選管會 ”)2000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的討論文件
(立法會CB(2)755/00-01及 755/00-01(01)號文件 )。該份文
件講述選管會報告書所載的主要檢討結果和建議，以及

當局對選管會所提各項主要建議的初步意見。民政事務

局首席助理局長 (4)簡介立法會 CB(2)877/00-01(04)號文
件的內容，該文件載述當局就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
投票行為進行意見調查所得的主要結果。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檢討

投票時間

38. 劉慧卿議員贊成縮短投票時間。張文光議員並

不同意，並表示據選管會報告書所載，約有 10%的選民在
最後兩小時才投票。他指出，政府當局如決定提早關閉

投票站，投票率將會大幅下降。

39. 余若薇議員贊同張議員的意見，理由是選民已

習慣現行的投票時間。

4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表示，選管會報告書建議
考慮縮短投票時間。與其他海外國家相比，香港的投票

時間較長。政府當局就此事作出任何決定之前，會先徵

詢公眾的意見。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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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的人手需求及酬金數目

級別 估計人手 # 酬金數目

$

投票站主任△ 500 5,150

副投票站主任△ 500 3,620

助理投票站主任 2 700 2,510*

2,140

投票助理員 6 850 1,820*

1,520

投票站事務員 1 450 1,030*

860

△ 所有投票站主任及副投票站主任均須在投票日前負責投票
站準備 /佈置工作。

* 適 用 於 同 時 在 投 票 日 前 負 責 投 票 站 準 備 /佈 置 工 作 的 人
員。

# 為配合 500 個投票站的運作需要。實際數目視乎需要競逐
的選區之數目而定。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節錄自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4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

X   X   X   X   X   X

III.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安排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安排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安排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安排

(立法會CB(2)1823/02-03(01)及 (02)號文件 )

5. 應主席邀請，總選舉事務主任向委員簡介選舉

事務處就 2003年 11月舉行的 2003年區議會選舉各項安排
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CB(2)1823/02-03(01)號文件 )。該份文
件詳述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就下述事宜提出的建
議

(a) 點票安排 (包括把點票工作分散在個別投
票站進行 )、宣布選舉結果的安排，以及無
效選票與問題選票的區別；

(b) 投票時間 (把投票時間縮短至 12小時，即由
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的建議 )；及

(c) 投票站的人手需求及工作人員的酬金。

6. 總選舉事務主任又告知委員，選管會將就 2003
年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的建議諮詢公眾，諮詢期由 2003
年 4月 28日起，為期 30天。要設立擬議的點票安排，就須
修訂有關選舉程序的規例。選管會的目標是在本立法會

會期結束前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以便為選舉活動指引

定稿和趕及在選舉前公布該等指引。

委員提出的事項

投票時間

7. 葉國謙議員表示，他支持把投票時間縮短至 12
小時，即由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7時 30分的建議。他補充，
他曾諮詢各個區議會的議員，他們普遍認為現時的投票

時間 (即由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10時 30分 )過長。吳亮星議
員及許長青議員亦表示支持把投票時間縮短至 12小時的
建議。

8. 吳亮星議員詢問有否統計數據顯示晚上 7時 30
分以後的選民投票率。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時表示，根

據過往經驗，就投票時間而言，首兩個小時的投票率一

般較低，其餘各小時的投票率則相當平均，即大約是登

記選民人數的 2%至 3%。



經辦人／部門

9. 田北俊議員關注到，把投票時間由 15小時縮短
至 12小時，會令總選民投票率減少差不多兩成。

10.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是因應市民對

投票時間的意見而提出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他指出，

劉慧卿議員及部分立法會議員亦支持縮短 2004年立法會
選舉的投票時間。

11. 張文光議員表示，他屬意保留現時的投票時

間，並質疑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是否代表大部分市民的

意願。他表示，在設計選舉安排時應以照顧選民需要及

方便選民為前提。他指出，市民通常在星期日參與各項

家庭活動，往往要到很晚才有空。若投票時間在晚上 7時
30分結束，許多選民未必能夠趕及在投票結束之前到投
票站投票。他表示，若要把投票時間縮短至 12小時，則
應盡量推遲截止投票的時間，例如晚上 9時 30分較晚上 7
時 30分更為適合。田北俊議員贊成張議員的意見。

12. 主席表示，縮短投票時間未必會導致選舉中的

投票總數減少。儘管他認為投票時間應縮短至 12小時，
他對確實的投票時間並無強烈意見，政府當局應考慮選

民的投票習慣，然後決定確實的投票時間。

政府當局

13. 總選舉事務主任表示，他會向選管會反映委員

的意見，供該會考慮。政制事務局局長補充，如要更改

投票時間，政府當局會加強宣傳，確保市民得悉新的投

票時間。

X   X   X   X   X   X







 

 

選管會發表新《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 

＊＊＊＊＊＊＊＊＊＊＊＊＊＊＊＊＊  

㆘稿代選舉管理委員會發︰  

  選舉管理委員會今日（九月㆓十㆓日）發表㆒套新的《區議
會選舉活動指引》，為候選㆟、選舉代理㆟及選民詳細闡述選舉
程序及規訂。  

  新指引與以前版本的不同之處，是新指引以活頁形式釘裝，
可以按需要逐頁更新，十分環保。  

  選管會主席胡國興法官呼籲有意參選㆟士在宣布參選或遞交
提名表前，最好事先仔細閱讀指引。  

  特別行政區第㆓屆區議會㆒般選舉定於十㆒月㆓十㆔日舉
行，由十八區的㆕百個選區各自選出㆒名議員，選舉於十月㆓日
至十五日期間接受提名。  

  胡國興法官提醒有意參選㆟士留意，新實施的規定限制提名
㆟的數目不得超過㆓十名。候選㆟仍舊須得到參選選區十名已登
記選民為提名㆟，並在其提名表格㆖簽署，但當㆒份提名表格㆖
經核對合資格的提名㆟已超過此數，則所有超額的提名㆟均不會
被視為已簽署提名表格。  

  所有選民必須留意投票時間將會縮短。投票仍舊會在㆖午七
時㆔十分開始，但就會提早在晚㆖七時㆔十分結束。選管會公開
諮詢市民時所收到的意見，大部分支持新的投票時間，認為可減
低滋擾，以及可以提早得出選舉結果。  

  投票結束後，大部份投票站會即時改變為點票站。但部份有
少於㆓百名登記選民投票站的票箱，則會由投票站主任加以密
封，並由警務㆟員護送到指定的大點票站點算。  

  候選㆟在展示及分發選舉廣告之前，事先須向選舉主任繳存
有關的聲明和樣本。任何組織發布的宣傳品當㆗若有提及某候選
㆟，會否因此被視作選舉廣告，指引亦有分辨。  

  候選㆟可自由參加與選舉無關的電視及電台節目。至於與選
舉有關的廣播節目，則須以「平等時間」及「不給予不公平優
待」的原則對待所有候選㆟和所有有成員參選的政黨及政治組
織。  

  新指引規定禁止拉票區內不得使用揚聲器或擴音器，而在鄰
近範圍使用同類設備而發出的聲音在禁止拉票區內聽到，亦屬禁
止之列。  

  指引也載有關於拉票活動汽車巡遊的有關交通法例規定。候
選㆟須注意他們必須配帶安全帶，而且故意慢駛可構成“不小心
駕駛”罪名，以及除了在指定的公共車輛內，司機或乘客站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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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車輛是非法的。  

  首長級㆟員、政務主任、警務㆟員和新聞主任是不可以公開
支持任何候選㆟的，其他公務員則不在此限。主要官員在參與跟
選舉有關的活動時，必須遵守「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  

  新指引在選舉事務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派發，亦可由選管會
網頁http://www.gov.hk/eac㆘載。  

  今日同時出席委員會的記者會的，還有委員梁乃鵬和成小澄
博士。  

完  

㆓○○㆔年九月㆓十㆓日（星期㆒）  

㆓○○㆔年區議會選舉  




